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文件
深人银发〔2019〕121号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关于印发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非一批一证”

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根据《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令〔2015〕第1号）、《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公告〔2016〕第9号》和《海关总署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8〕第152号》等相关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制定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非一批一证”管理实施细则》（见附件），现予印发，自2019年11月1日起施行。

特此通知。

附件：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黄金及黄金制品

进出口准许证》“非一批一证”管理实施细则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   
2019年10月22日        

附件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黄金及黄金

制品进出口准许证》“非一批一证”

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简化黄金制品进出口审批手续，促进贸易便利化，根据《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令〔2015〕第1号）、《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公告〔2016〕第9号》和《海关总署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8〕第152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深圳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以下简称《准许证》）“非一批一证”管理是指《准许证》可在有效期内、不超过规定数量和批次多次报关使用的管理方式。

第三条 黄金制品进出口业务频繁且住所地在深圳的法人，可以按照《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和审批流程，向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申请《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非一批一证）》（见附件一，以下简称“非一批一证”《准许证》）。

前款规定的“频繁”是指：
（一）具有一年以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记录；

（二）近6个月黄金制品单向进口或出口的准许记录不少于6笔。

    第四条 申请以“非一批一证”方式进出口黄金制品的,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提交下列材料：

（一）书面申请，应当载明申请人名称及进出口黄金制品的用途、计划数量、报关批次等业务情况说明，相关业务情况未发生变更的，只需每年首次申请时提交；

（二）《非一批一证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表》（见附件二）。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材料进行审查，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做出行政许可决定，签发“非一批一证”《准许证》，并实时将相关电子数据传输至海关。

第五条 “非一批一证”《准许证》自签发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逾期自行失效。被许可人有正当理由需要延期的，可以在凭证有效期届满5个工作日前持原证向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申请办理一次延期手续。
同一份“非一批一证”《准许证》不限定通关口岸，可用于多个试点海关通关使用，但仅用于同一方向的进口或出口,报关批次最多不超过12次。

试点海关名单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公布名单为准。

第六条 被许可人以“非一批一证”方式办理黄金制品货物进（出）口时，凭“非一批一证”《准许证》向海关办理有关手续。海关通过联网核查系统进行比对核查后，在“非一批一证”《准许证》正本背面“海关验放签注栏”内逐笔签注核减进（出）口数量。

“非一批一证”《准许证》允许进（出）口的数量、批次未使用完之前，海关留存每次已签注的“非一批一证”《准许证》复印件。“非一批一证”《准许证》允许进（出）口的数量、批次核扣完毕，由海关收存。

第七条 “非一批一证”《准许证》使用完毕的，被许可人应当在使用完毕后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提交对应的《黄金制品进（出）口情况表》（见附件三）、黄金制品进出口合同复印件、报关单复印件和海关已签注完毕的“非一批一证”《准许证》复印件等材料。出口黄金制品的，还应当提交在国内取得黄金原料的增值税发票等证明材料。

“非一批一证”《准许证》部分使用但未使用完毕的，被许可人应当在“非一批一证”《准许证》有效期满后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提交前款规定的《黄金制品进（出）口情况表》及相关证明材料，并将未使用完毕（海关部分签注）的“非一批一证”《准许证》原件交回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
“非一批一证”《准许证》未使用过的，被许可人应当在“非一批一证”《准许证》有效期满后10个工作日内，将“非一批一证”《准许证》原件交回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并书面说明未使用原因。

第八条 被许可人应当按照《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公告〔2016〕第9号》以及本实施细则相关规定，依法申请、使用黄金制品进出口证件，及时报送黄金制品进出口许可的执行情况并提供有关材料，配合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开展监督检查。

被许可人违反相关规定的，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按照《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规定予以处置。

第九条 本实施细则由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实施细则自2019年11月1日起施行。

附1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

	（非一批一证）

	                                          编号：

	进（出）口商
	

	收（发）货人
	

	进出口用途
	

	进口国（地区）
	
	出口国（地区）
	

	进境口岸
	----
	出境口岸
	----

	合同号
	----
	增值税发票号
	----

	商品名称
	商品编码
	件数
	毛重（克）
	成色（%）
	含纯金重量

（克）

	
	
	----
	
	
	

	
	
	----
	
	
	

	
	
	----
	
	
	

	
	
	----
	
	
	

	
	
	----
	
	
	

	合计数量
	----
	----
	
	----
	

	商品总值

（美元）
	----

	有效期限自 XXXX 年 XX 月 XX 日 至 XXXX 年 XX 月 XX 日

	经办人
	
	签发单位签章


签发日期
	      

	签发人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

	（非一批一证）

	                      海关验放签注栏       编号： 

	批次
	验放日期
	报关单号
	进/出口数量
（克）
	剩余额度
（克）
	海关口岸
	签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附2

	非一批一证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表

	
	   
	申请编号：

	申请人名称
	

	进（出）口类型
	
	通关口岸
	

	进（出）口时间
	

	商品编码
	商品名称
	毛重（克）
	含纯金重量（克）

	
	
	
	

	
	
	
	

	
	
	
	

	
	
	
	

	合计数量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办公地址
	
	传真电话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单位签章
	
	填表日期
	

	
	
	
	

	
	
	
	

	填写说明：
	
	
	

	    1.“进（出）口类型”填写“进口”或“出口”，同一份申请仅能选一个方向。

	    2.“通关口岸”可不填写，或者填写一个或多个预定通关口岸。

	    3.“进（出）口时间”填写申请进口或出口的报关时间区间。


附3

	黄金制品进（出）口情况表

	企业名称（签章）:
	 准许证编号:

	批次
	验放日期
	实际进（出）口数量（克）
	通关口岸

	
	
	毛重
	含纯金重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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